
发挥医保基金导向作用，支持将符合条件的村卫生室纳入医保定点……国家医保局5月24日发布《关于进

一步推广三明医改经验 持续推动医保工作创新发展的通知》，明确要落实好三明医改取得的制度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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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蓝莹 通讯员 永法

夏日炎炎，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减肥成

为许多人的心头大事。有些人不想运动也

不想节食，只想照常吃喝，躺着“瘦成一道

闪电”。这样的心理，被一些看到“商机”的

人利用了起来。

近日，永嘉县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令

人震惊的非法制作、销售有毒、有害食品

案，揭露了背后的黑色产业链。22名被告

人因此获刑。

案情回顾：
2022年1月至2023年2月，黄某与郭

某共同生产含西布曲明的减肥产品，并通

过网络社交平台宣传与销售。其中，黄某

负责从孙某处购入西布曲明，而郭某则负

责购买生产设备和原材料，两人在龙港市

租赁房屋作为非法生产点。

2023年2月15日，根据群众举报，永

嘉县公安局将黄某、郭某抓获。随后，警方

陆续从两人及下家处扣押一批涉案产品。

经温州市质量技术检测科学研究院检测，

所有扣押的减肥产品和粉末均含有西布曲

明。

调查发现，孙某明知黄某、郭某购买西

布曲明用于食品生产，仍通过邮寄方式向

其销售，总金额超过155万元。2023年5

月22日，孙某在外省被警方抓获。

此外，黄某、郭某将产品销售给了江某

等19名中间商，销售金额高达271万元以

上。这些中间商也明知产品含有有毒、有

害非食品原料，但仍进行销售。

法院判决：
永嘉法院经审理认为，黄某、郭某共同

在生产、销售的减肥产品中非法添加有毒、

有害的非食品原料西布曲明，情节特别严

重，其行为均已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

食品罪，依法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

至十年九个月，并处罚金138万元、133万

元。

孙某明知他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

品，为他人提供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西

布曲明，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生

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依法被判处有

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55万元。

江某等19人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

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其行为已构成销售

有毒、有害食品罪，依法被判处有期徒刑八

个月至三年六个月不等，并处罚金。

扣押在案的“女神 cafe”“YSOMajic

奶茶”“MIMI 奶咖固体饮料”“YSOMa-

jic”等减肥产品均予以没收。

此外，黄某、郭某共同生产、销售含有

西布曲明的减肥产品行为，已经严重危害

众多消费者的身体健康，损害了社会公共

利益，应承担侵权责任。永嘉法院附带民

事公益诉讼判决二人共同支付其所销售含

有西布曲明冲剂价款十倍的赔偿金合计

2710万元，并在媒体上公开向社会赔礼道

歉。

法官提醒：
西布曲明原本用于治疗抑郁症。研究

发现，该药物在减轻体重方面作用显著，但

伴随心脑血管事件风险显著增加。此外，

西布曲明还可能引发头痛、口干、厌食、失

眠、便秘、高血压、头晕等一系列不良反

应。因此，欧洲药品管理局（EMA）和美国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于2010年发布

声明，建议暂停该药物的上市使用。我国

也随后发布了相应通知，要求停止西布曲

明制剂及原料药在我国的生产、销售和使

用，并撤销了相关批准文号。

喝“奶茶”就能瘦？
“神药”背后有条黑色产业链
22人领刑，赔偿金达2710万元

嘉兴政法融媒体中心 彭佳敏
通讯员 曹佳燕

虚设交易、销售套现……曹某利用

其外贸销售业务员的职务之便，侵占公

司财物近千万元。日前，海宁法院审理

了一起职务侵占案，曹某被判处有期徒

刑5年，并处罚金80万元。

2004年，曹某入职浙江某公司，先

后担任外贸销售员、销售总监等职务。

2011年至2023年，曹某注册成立4家与

工作单位名称相近的境外公司，又以妻

子沈某的名义，注册成立3家境外公司，

并在银行开设离岸账户。

在负责外贸销售业务过程中，曹某

利用注册的7家境外公司虚设交易，通

过其境外公司离岸账户，收取外贸客户

货款，而后以境外公司的名义，向浙江某

公司采购商品，且做低采购价，截取浙江

某公司利润。或在浙江某公司收取外贸

客户货款后，以做低采购价的方式，增加

浙江某公司的发货数量，后以其境外公

司的名义自提拿货，并通过他人销售套

现的方式，侵占浙江某公司的财物。

经专项审计，被告人曹某以上述方

式侵占被害单位浙江某公司财产共计

983万余元。案发后，他在家属帮助下，

退赔被害单位部分钱款并取得被害单位

谅解。

海宁法院根据曹某的犯罪性质、情

节以及认罪悔罪态度等，作出上述判决。

法官说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

七十一条，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

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

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

大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

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的，处十年以上有

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

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

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

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

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款

行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

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本案中，被告人曹某身为公司员工，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共计 983

万余元财物非法占为己有，其行为已构

成职务侵占罪，且非法侵占财物金额达

到“数额巨大”。

法官提醒，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应健

全各项规章制度，加强内部安全监管，严

密堵截监管漏洞；员工要牢牢守住底线，

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履行

职务，切莫贪图利益。

注册7家相似公司，侵占资金近千万
法官：这种漏洞钻不得

注册7家相似公司，侵占资金近千万
法官：这种漏洞钻不得

杭州政法融媒体中心 余悦琴

5月27日，“快乐向前冲录制时多人

摔骨折且未获赔”一事登上微博热搜，引

发网友热议。据相关媒体采访报道，涉

及的综艺节目是山东卫视的大型水上闯

关节目《快乐向前冲》，出事的赛道设置

在山东省金乡县羊山古镇军事旅游区

（以下简称羊山景区），落水受伤的参赛

者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后续处理，节目

组工作人员给的说法是“联系保险公司

处理”。

记者通过媒体了解到，在报名选

手签订的《参赛协议书》中，有一条“特

别说明”——报名选手需要清楚了解

参与此类节目属于竞技综艺类比赛。

山东电视综艺频道与金乡羊山古镇军

事旅游度假区在确保比赛的硬件设施

完好的同时做好了必要的安全保护措

施，乙方（参赛者）对此没有任何异

议。节目中如出现意外，除保险公司

赔付的损失外，甲方（节目组）不再支

付乙方（参赛者）已经发生或可能发生

的任何损失。

对此，有参赛者提出质疑：这算不算

霸王条款？对于硬件设施的安全保护，

节目组真的做到了吗？截至目前，节目

组的工作人员还没有对这些疑问作出明

确回复。

那么，参赛者在参加此类闯关节目

时受伤，节目组应当承担怎样的责任？

《参赛协议书》中的条款是否能成为免责

声明？记者联系了北京中银（杭州）律师

事务所律师钟华进行解惑。

钟华认为，山东电视台作为该节目

的组织者、录制者，应对节目参与者承

担安全保障义务。根据民法典第一千

一百九十八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

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

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

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

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

责任。

电视台在考虑综艺节目的挑战性、

刺激性时，也应承担起人员以及场地的

安全保障义务。节目参加人员在录制节

目过程中受伤，受伤者有权依据法律规

定，据实要求电视台支付如下费用：医疗

费、误工费、护理费（如有）、营养费（如

有）、交通费、后续治疗费（如有）、残疾赔

偿金（如有）、鉴定费（如有）以及精神损

害抚慰金（如有）等。

电视台虽然在协议书中约定了免

责条款，但根据民法典第五百零六条规

定，合同约定造成对方人身损害的免责

条款无效。因此，电视台提出的免除责

任，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说法难以成

立。

而对于羊山景区在整个事故中的责

任划分，钟律师认为要看景区的设施设

备设置时是否有安全隐患，如果证明有

瑕疵或者安全隐患的存在，景区也应当

承担一定责任。

参加闯关节目时受伤责任在谁？
律师：“特别说明”不能成为免责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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